
東海大學緊急傷病處理規定 

中華民國 110年 08月 18日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4年 01月 08日第 114-0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東海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教職員工生在校內發生突患急症或事故傷害

時之急救及照護，依據「學校衛生法」、「教育部主管各級學校緊急傷病處理

準則」、「學校衛生工作指引」、「職業安全衛生法」、「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訂定東海大學緊急傷病處理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 

二、 凡本校教職員工生在校內發現發生緊急傷病事故時，均應主動通報，並依 本

規定附件一之作業流程處理。 

三、 緊急傷病救護外送醫院以鄰近醫院為原則，如有特殊需求，得轉送其他醫

院處理。 

四、為落實本校校園緊急傷病救護工作，依本規定附件二執行分工職掌。 

五、緊急傷病事件依傷病輕重分一、二、三級，區分如下： 

(一)第一級：意識昏迷、有生命危險、需施予急救者、罹患精神疾病有危及 

    他人或自己安全之虞者。 

(二)第二級：病情穩定但仍需就醫者、行動困難者、需他人協助者。 

(三)第三級：傷病輕微者、可自行處理傷病者。 

六、急傷病處理方式： 

(一)通報： 

1.現場人員通報校安中心啟動校安通報，並通知健康暨諮商中心(以下 

  簡稱健諮中心)。 

2.傷病者為受雇之教職員工、工讀生時，發生重大職業災害應通知環安 

  衛中心職業安全管理師，由環安衛中心於 8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處。 

(二)執行： 

1.第一級：請現場人員先撥打 119專線，告知傷病情況並於 119人員指 

  引下進行初步救護，護理人員立即前往現場進行評估，並給予緊急救 

  護措施。 

2.第二級：患者可移動時，協助患者送至健諮中心。若情況為不可移動 

  時則請護理人員到現場給予緊急救護措施。 

3.第三級：協助患者至健諮中心觀察休息，經評估為穩定後，由健諮中 

  心連絡同學陪同或自行離開。 

4.傷病地點為實驗室時，由健諮中心護理師會同環安衛中心人員至現場         

__評估狀況並進行救護。 

5.傷病者為職業安全法定義之工作者，由環安衛中心職業安全管理師至 

  現場評估狀況，必要時依法做職業災害通報。 

(三)支援： 

1.校安中心接獲通報後聯繫校內相關單位及家長或緊急聯絡人，視情況 



  派員前往現場處理，並協助救護工作；必要時請現場其他人員撥打 

  119或其他交通工具就醫。 

2.總務處交通暨安全組(以下簡稱交安組)接獲通報後派員至現場支援 

  協助救護工作及引導救護車至救護現場。 

(四)護送就醫人員順序： 

1.第一級：系教官(校安人員) /導師/助教/單位同仁/護理師。 

2.第二級：現場人員→系教官(校安人員)/導師/助教/單位同仁。 

3.第三級：護理人員連絡校車駕駛同仁，由患者自行或同學/室友陪同 

  至鄰近醫療院所就醫。 

4.若情況特殊需由護理人員護送時，護送就醫期間應由其職務代理人負 

  責處理學校發生事故傷害或緊急病症，健諮中心護理人員代理人順序 

  為：護理師→健諮中心主任→學務長指派人員→校安人員。 

七、醫療救護費用：教職員工、學生或家長自行負擔費用。 

八、本規定執行所需經費由各相關單位依實際執行需要編列經費預算或申請相關 

   補助支付。 

九、本規定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附件一】東海大學緊急傷病處理作業流程 

 



【附件二】東海大學緊急傷病處理分工及職掌 

單位 執掌 

學生事務處 

 
【健康暨諮商中心】 

1. 規劃各項有關緊急傷病處理相關事宜。 

2. 傷者為本校學生時，救護後填寫緊急救護紀錄表並進行後續追 

  蹤及關懷；且定期統計分析、檢討，依權責簽辦呈核。 

3. 必要時提供身心復健協助(輔具借用、資源轉介、諮商服務等)。 

4. 協助本校學生每年接受基本救命術訓練課程至少 4小時。 

5. 辦理教職員工緊急傷病後續追蹤及衛教關懷及勞工健康保護事

項 

6.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職業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規則」辦理急救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生活輔導組】 

1. 協助學生申辦學生團體平安保險理賠。 

2. 學生因傷病經濟困頓時協助申請緊急紓困金或相關輔助資源。 

【住宿輔導組】 

1. 提供住宿生傷病就醫之協助。 

2. 協助處理住宿生因傷病所致之特殊住宿需求。 

軍訓室 

校安中心 
1. 啟動校安通報，依「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通報 

  教育部。 

2. 協助各系學生關懷就醫及家長聯繫，支援緊急傷病救護工作。 

環境保護暨

職業安全衛

生中心 

1. 發生重大職業災害時，依職業安全衛生法通報勞工檢查單位。 

總務處 1. 協助支援緊急傷病救護工作及引導救護車至救護現場。 

2. 負責校車之派遣及支援。 

3. 維護造成事故之器材及環境。 

公共事務暨

校友服務處 

對外發言說明及新聞稿發佈。 

國際處 1. 協助轉達醫療院所及學校傷病衛教給境外生。 

2. 若因傷病無法就學者，協助溝通學習與生活之替代方案。 

人事室 協助傷病教職員工之請假、關懷與代理人等事宜。 

各學院/系 協助緊急傷病處理救護，主動關心學生、教職員工健康狀況，並

協助學生請假、補課、學業輔導事宜。 

備註：本規定之分工職掌參酌「教育部主管各級學校緊急傷病處理準則修正條文」(2020)，修訂時同步調整。 


